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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8 年 11 月 4 日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的普通照会 
 
 

 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2007年 11月 26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信(参

见 S/AC.40/2007/OC.27)，信中请冰岛提交关于第 1373(2001)号和第 1624(2005)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资料，并对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执行情况初步评估做出评论。 

 本函所附文件载有冰岛的第五次执行情况报告。 

 

参赞 

马西亚斯·保尔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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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4 日冰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1 段 
 

2.1 

 如此前所做解释(见对问题 1.4 的答复)，目前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其中

对第 19/1940 号《一般刑法》做出若干修订。其中一项修订内容是在第 100 条中

增加新的第 100(d)条(对比法案第 5条)。该条规定，公开怂恿人员实施第 100(a)

条所述的恐怖行为的，处最高 3 年徒刑。 

2.2  

 根据第 96/2002 号《外侨法》，出于若干原因，可拒绝人员在冰岛入境，或

将其驱逐出境。 

 第 18 条“抵达时拒绝入境”规定： 

 外侨在抵达时和抵达后最多 7 天之内可被拒绝入境： 

 (e) 因第 20 条第 1 段(b)或(c)分段被判罪的，或出于其它原因，有特定理

由推定其在冰岛或任何其它北欧国家犯有可判 3 个月以上徒刑的罪行的； 

 (l) 在申根信息系统被登记应拒绝入境的； 

 (j) 出于冰岛或其它任何申根合作国的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或国际关系需要的。 

 第 20 条“驱逐”规定： 

 外侨可能从冰岛驱逐： 

 (a) 严重或屡次违反本法某条或数条规定的，或不遵守命令其离开冰岛的决

定的； 

 (b) 前 5年在国外因为犯有冰岛法律可处3个月以上徒刑的行为而服刑或被

判刑的； 

 (c) 因为犯有冰岛法律可处3个月以上徒刑的行为而在冰岛被判刑或被法院

命令对其采取安全措施的； 

 (d) 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需要的。 

  属于欧洲经济区公民的外侨 
 

第 41 条“拒绝入境”规定： 

 欧洲经济区的国民在抵达时和抵达后最多 7 天之内可被拒绝入境： 

http://undocs.org/ch/S/RES/1624(2005)
http://undocs.org/ch/A/RES/19/194
http://undocs.org/ch/A/RES/9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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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受到冰岛或任何其它北欧国家驱逐，禁止再次入境仍然有效和没有被批

准来冰岛的； 

 (d) 出于国家安全或迫切国家利益需要的。 

 第 42 条“驱逐”规定： 

 出于公共秩序和安全需要，欧洲经济区的国民可被驱逐。 

 如果有关外侨表现出或有正当理由被认为表现出可对基本社会价值观构成

真正或足够严重威胁的个人行为，即可予以驱逐。被判刑或被命令对其采取特别

措施的外侨，一般只有在其行为显示其会再次犯罪时，才可予以驱逐。 

 如果根据事实和有关外侨与冰岛的联系，驱逐可被视为对其本人或最密切的

家庭成员不合理，则不予驱逐。 

 驱逐导致此后禁止返回冰岛。禁止返回可以是永久的或有时限的，但一般不

短于两年。如果有新事实支持，被驱逐者可提出申请，被准许返回。 

 移民事务厅负责审批驱逐和被驱逐外侨返回许可问题。 

  寻求庇护者 

 

 第 46 条“庇护权”规定： 

 在冰岛或抵达冰岛的难民经过申请，可享受庇护。但这不适用于下列情况的

难民： 

 (f) 出于重要国家利益可被拒绝入境的。 

  第 2 段 
 

2.3  

 冰岛通过在《申根协定》框架下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欧洲刑警组织

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努力加强本国国际边界的安全，并防

止煽动实施恐怖行为者进入冰岛领土。 

 如收到关于可能的恐怖嫌疑人的情报，应输入国际航班入境乘客的乘客单计

划，在国家港口进行安全检查。 

 乘客安全程序旨在根据《申根协定》酌情打击假冒旅行证件。边界警察受到

关于查验假冒旅行证件的培训。 

  第 3 段 

2.4 

 冰岛鼓励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因为冰岛认为，对话与合作将

进一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容忍。因此，冰岛参加国际组织与机构为各种文

明之间加强对话和增进理解而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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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冰岛的犯罪率相对较低，还没有发生恐怖主义行为，也没有嫌疑恐怖分子在

冰岛受到起诉。冰岛被认为不是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国家之一。然而，这些情况

并没有降低本国政府对必须开展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的认识。因

此，冰岛积极参与了全球行动。冰岛加入了关于恐怖主义的所有主要国际协定，

并按照对这些协定的义务修订了本国法律。 

 冰岛有大约 32 万人口，其中 7%左右是外侨。从东欧国家成为欧洲联盟成员

以及欧洲经济区和申根安排(至少是部分东欧国家)以来，进入冰岛的移民显著增

加。2004 年至 2007 年的冰岛经济腾飞带来对外国劳工的巨大需求，移民尤其增

加。 

 冰岛居民大约 85%属于路德教派。至今为止，冰岛的不同宗教和族裔之间还

没有发生过动乱或对抗，也没有特别迹象表明近期会发生此类事件。尽管如此，

为使移民不受到孤立，必须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为实现这种社会融合，有两点非

常重要：学习语言和进入就业市场。政府大力强调移民学习冰岛文；2006 年，教

育部长拨发 1 亿冰岛克朗，为生活在冰岛的外侨开设长期或短期冰岛文课。 

  第 4 段 
 

2.6 

 司法部、议会和总理办公厅颁布了关于编订冰岛立法的方针。方针中明确指

出，在起草立法时，必须注意冰岛对国际法(如冰岛加入的条约和公约)的义务。

一切立法草案都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仔细进行审查，研究其是否符合冰岛宪

法、欧洲经济区法律(即在欧洲经济区生效的法律)和其它一般规则与原则。起草

立法的部委负责确保遵守具体国际公约。 

 


